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政府
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序号二十五）整改验收公示

根据石家庄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完成整改问题验收销号的通知》要求，我区现对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予以公示：
一、整改任务
汪洋沟高庄断面国省考目标为地表水Ⅳ类，2022—2024年共计13次月度考核不达标，超标次数占比36.1%；2025年1—2月连续不达标，其中1月份为Ⅴ类、2月份为劣Ⅴ类。

二、整改实施主体
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政府
三、整改情况
整改目标：汪洋沟北龙化断面年度水质达标，完成考核要求。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组织生态环境、水利等区直部门及属地乡镇，围绕流域污染核心风险点开展全维度、无死角排查整治工作。一是聚焦工业污染源，对汪洋沟周边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溯源核查，未发现企业向流域内违法排水行为。二是紧盯生活污染源，对流域全域生活污水排放情况进行细致排查，未发现生活污水直排流域问题，切实切断生活源污染路径。三是严管固体废弃物污染，组织多部门联合开展全流域垃圾遗撒专项排查，建立“发现即清理、问题零留存”的动态管控机制，实现流域垃圾污染动态清零，全面夯实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基础。

四、验收情况

2026年4月16日，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对我区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序号二十五）整改情况现场验收。我区按《石家庄市贯彻落实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落实了该问题相应整改措施，达成整改目标，整改台账完整清晰，同意该问题通过验收。

公式时间

2026年5月18至2026年5月30日
监督电话
67590615（市生态环境局）；

86689498（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2026年5月18日
